附件7：报价文件

报 价 单
项目名称： 安全环保公司东海地区浙江LNG三期项目客车租赁服务专有协议                                    报价单位：元；    货币单位：人民币
	序号
	服务名称
	租赁方式
	数量
	预计租赁期限
	税率
	预计不含税单价
（元/辆/月）
	不含税小计（元/辆/月）
	含税小计（元）

	1
	客车（21座以上25座以下）租赁服务
	月租
（湿租）
	1辆
	28个月
	
	
	
	[bookmark: _GoBack]

	合计：
	
	

	含税总价（大写人民币）：圆整

	不含税总价（大写人民币）：圆整


注：
1.车辆使用期间发生的洗车费、过路费、过桥费、摆渡费、停车费由乙方承担。
2.司机出差住宿费、餐费、出差补贴等费用均为乙方承担。
3.租货方式为:包月。
4.月租车行驶不超过2800公里/月。
5、车辆服务不足一个月或临时车辆服务按不含税月租金/30天*实际使用天数+相应税金进行计算。
6、报价有效期：自应答截止日次日起90个日历日。（请应答人响应）
7、服务期：预计自合同订立之日起28个月，具体服务时间以甲方通知为准。
8、以上报价包括：所有费用均包含在月租费中，同时乙方承诺在该价格下完成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人工费、材料费、设施设备费、管理费、服务费、税费、利润、税金/其它应付款项，报价文件中规定的其它义务/风险/责任有关的费用及一切与履行本询价文件有关的于此处未列明的其它所有费用。固定单价在询价有效期和其必要的延长期内是固定的，不因通货膨胀、利/汇率、税/费变化而作任何调整。
9、开具发票种类：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其它。（请应答人如实填写具体发票种类）
10、其它。应答人如有其它说明请补充。
11、应答人商务联系人姓名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___邮箱_______________
报价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
报价日期：****年**月**日
